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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5%

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触及

1%

刻度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基本情况

在本次减持计划前，共青城金秋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金秋投资” ）持有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股份 25,405,81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84%；共青城嘉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橙投资” ）持

有公司股份7,895,79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1%；井冈山静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静远投资” ）持有公司股份

6,963,03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0%；共青城睿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睿橙投资” ）持有公司股份4,642,02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7%；株洲市国兴同赢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兴同赢” ）持有公司股份 1,953,827�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45%。金秋投资、嘉橙投资、静远投资、睿橙投资和国兴同赢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6,860,492�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10.77%。 上述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且来源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取得的股份。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根据公司于2025年7月31日披露的《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46），金秋投资、嘉橙投资、静远投资、睿橙投资和

国兴同赢因自身资金需求，拟自本次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之后的90天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4,351,778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的1%； 以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8,703,557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以上减持计划合计拟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13,055,335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 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

自2025年8月22日至2025年11月19日，金秋投资已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6,989,331股；嘉橙投资已通过

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346,412股；静远投资已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650,307股；

睿橙投资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及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929,471股； 国兴同赢已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

股份371,856股。金秋投资、嘉橙投资、静远投资、睿橙投资、国兴同赢合计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2,287,377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2.82%。 因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时间区间至 2025年11月19日届满，本次减持计划已经执行完毕。

●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2025年10月25日至2025年11月19日，金秋投资、嘉橙投资、静远投资、睿橙投资、国兴同赢合计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公司股份4,52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约为1.04%。 本次权益变动前，金秋投资、嘉橙投资、静远投资、睿橙投资、国兴同赢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39,098,115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8.98%；本次权益变动后，金秋投资、嘉橙投资、静远投资、睿橙投资、国兴同赢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34,573,115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7.94%。

公司于 2025�年 11�月19日收到股东金秋投资、嘉橙投资、静远投资、睿橙投资和国兴同赢《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结果的告知函》，现

将上述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共青城金秋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与嘉橙投资、静远投资、睿橙投资、国兴同赢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

司股份46,860,49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77%。

持股数量 25,405,813股

持股比例 5.84%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25,405,813股

股东名称 共青城嘉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与金秋投资、静远投资、睿橙投资、国兴同赢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

司股份46,860,49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77%。

持股数量 7,895,794股

持股比例 1.81%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7,895,794股

股东名称 井冈山静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与金秋投资、嘉橙投资、睿橙投资、国兴同赢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

司股份46,860,49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77%。

持股数量 6,963,035股

持股比例 1.60%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6,963,035股

股东名称 共青城睿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与金秋投资、嘉橙投资、静远投资、国兴同赢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

司股份46,860,49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77%。

持股数量 4,642,023股

持股比例 1.07%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4,642,023股

股东名称 株洲市国兴同赢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与金秋投资、嘉橙投资、静远投资、睿橙投资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

司股份46,860,49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77%。

持股数量 1,953,827股

持股比例 0.45%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1,953,827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有数量

（股）

持有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共青城金秋股权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5,405,813 5.84%

①金秋投资、 嘉橙投资与睿橙投资的执行事务合

伙人均为共青城兴橙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共青城兴橙” ）；②静远投资与国兴

同赢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井冈山兴橙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井冈山兴橙” ）。 共

青城兴橙、 井冈山兴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公

司董事陈晓飞，因此上述五家股东为一致行动人。

共青城嘉橙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7,895,794 1.81%

①金秋投资、 嘉橙投资与睿橙投资的执行事务合

伙人均为共青城兴橙； ②静远投资与国兴同赢的

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井冈山兴橙。共青城兴橙、井

冈山兴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公司董事陈晓

飞，因此上述五家股东为一致行动人。

井冈山静远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6,963,035 1.60%

①金秋投资、 嘉橙投资与睿橙投资的执行事务合

伙人均为共青城兴橙； ②静远投资与国兴同赢的

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井冈山兴橙。共青城兴橙、井

冈山兴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公司董事陈晓

飞，因此上述五家股东为一致行动人。

共青城睿橙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4,642,023 1.07%

①金秋投资、 嘉橙投资与睿橙投资的执行事务合

伙人均为共青城兴橙； ②静远投资与国兴同赢的

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井冈山兴橙。共青城兴橙、井

冈山兴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公司董事陈晓

飞，因此上述五家股东为一致行动人。

株洲市国兴同赢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953,827 0.45%

①金秋投资、 嘉橙投资与睿橙投资的执行事务合

伙人均为共青城兴橙； ②静远投资与国兴同赢的

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井冈山兴橙。共青城兴橙、井

冈山兴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公司董事陈晓

飞，因此上述五家股东为一致行动人。

合计 46,860,492 10.77%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共青城金秋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7月31日

减持数量 6,989,331股

减持期间 2025年8月22日～2025年11月19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2,523,531股

大宗交易减持，4,465,8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30.00～40.60元/股

减持总金额 234,335,697.54元

减持完成情况 未完成：582,764股

减持比例 1.61%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74%

当前持股数量 18,416,482股

当前持股比例 4.23%

股东名称 共青城嘉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7月31日

减持数量 2,346,412股

减持期间 2025年8月22日～2025年11月19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820,412股

大宗交易减持，1,526,0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30.00～40.50元/股

减持总金额 78,637,734.14元

减持完成情况 未完成：114,824股

减持比例 0.54%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57%

当前持股数量 5,549,382股

当前持股比例 1.28%

股东名称 井冈山静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7月31日

减持数量 1,650,307股

减持期间 2025年8月22日～2025年11月19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517,307股

大宗交易减持，1,133,0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30.00～38.87元/股

减持总金额 54,838,370.44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0.38%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36%

当前持股数量 5,312,728股

当前持股比例 1.22%

股东名称 共青城睿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7月31日

减持数量 929,471股

减持期间 2025年8月22日～2025年11月19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344,871股

大宗交易减持，584,6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30.00～38.84元/股

减持总金额 31,799,886.82元

减持完成情况 未完成：105,143股

减持比例 0.21%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24%

当前持股数量 3,712,552股

当前持股比例 0.85%

股东名称 株洲市国兴同赢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7月31日

减持数量 371,856股

减持期间 2025年8月22日～2025年11月14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145,156股

大宗交易减持，226,7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30.00～38.64元/股

减持总金额 13,077,006.86元

减持完成情况 未完成：63,613股

减持比例 0.08%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10%

当前持股数量 1,581,971股

当前持股比例 0.36%

注：本表格中数字如有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股东金秋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嘉橙投资、静远投资、睿橙投资、国兴同赢减持公司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减持计划披露，

按照减持计划公告，金秋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数量为870.3557万股，其中静远投资计划通过大宗交易减持

的数量为103.4614万股，实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113.3万股，超出计划数量98,386股；金秋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通过大宗交易实

际减持793.61万股，剩余76.7457万股未减持，未超出整体计划数量。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三、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共青城金秋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_91360405MA38H37C3E_

□ 不适用

共青城嘉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_91360405MA38WW132R_

□ 不适用

井冈山静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_91360405MA396QA83G_

□ 不适用

共青城睿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_91360405MA398FDE23

□ 不适用

株洲市国兴同赢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_91430200MA4RY6EK3H�_

□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11月19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金秋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嘉橙投资、静远投资、睿橙投资、国兴同赢出具的《关于股东

减持股份结果的告知函》，2025年10月25日至2025年11月19日期间，金秋投资、嘉橙投资、静远投资、睿橙投资、国兴同赢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及大宗交易的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4,525,000股，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4,573,115股，持股比例

由权益变动前的8.98%减少至7.94%，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万

股）

变动前比例

（%）

变动后股数（万

股）

变动后比例

（%）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资金来源

（仅增持填

写）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共青城金秋股权

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098.6782 4.82 1,841.6482 4.23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 ：____ （请 注

明）

2025/11/5-

2025/11/19

/

共青城嘉橙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36.3382 1.46 554.9382 1.28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 ：____ （请 注

明）

2025/11/5-

2025/11/19

/

井冈山静远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98.9728 1.38 531.2728 1.22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 ：____ （请 注

明）

2025/11/5-

2025/11/19

/

共青城睿橙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03.9552 0.93 371.2552 0.85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 ：____ （请 注

明）

2025/11/5-

2025/11/19

/

株洲市国兴同赢

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71.8671 0.39 158.1971 0.36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 ：____ （请 注

明）

2025/11/5-

2025/11/14

/

合计 3,909.8115 8.98 3,457.3115 7.94 -- -- /

注：（1）本次变动前数据详见公司于 2025�年10月25日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2025-067）；

（2）本表格中数字如有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股东金秋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嘉橙投资、静远投资、睿橙投资、国兴同赢履行此前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所

致，不触及要约收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7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

告》（公告编号：2025-046）。

2、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

变动报告书。

4、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金秋投资、嘉橙投资、静远投资、睿橙投资及国兴同赢的股份减持时间区间届满，公司将继续督促信息披露

义务人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0日

鹏华金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大

额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1月2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金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鹏华金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7321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鹏华金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

《鹏华金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以下简称“招

募说明书” ）

调整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5年11月21日

调整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5年11月21日

调整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5年11月21日

调整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原

因说明

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简称 鹏华金利债券A 鹏华金利债券D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代码 007321 022142

该类基金份额是否调整大额申购 （转换转入、

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该类基金份额的限制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

额投资）金额

10,000,000 20,000,000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鹏华金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自2025年11月21日起，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

计的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金额限额由100万元调整为1,000万元。 如某笔申请将导致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

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金额超过1,000万元（不含1,000万元），本基金管理人将有权拒绝该笔

申请。

本基金D类基金份额自2025年11月21日起，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的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金额限额由100

万元调整为2,000万元。 如某笔申请将导致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D类基金份额金

额超过2,000万元（不含2,000万元），本基金管理人将有权拒绝该笔申请。

（2）在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赎回和转换转出等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 恢复办理本基金

的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或调整上述业务限制，基金管理人届时将另行公告。

（3）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phfund.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6788-533）咨询相关信

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

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投资者

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

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20日

鹏华丰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D

类基

金份额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1月2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丰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鹏华丰盈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3741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鹏华丰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金合

同” ）、《鹏华丰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以下

简称“招募说明书” ）

恢复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5年11月21日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5年11月21日

恢复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5年11月21日

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原

因说明

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简称 鹏华丰盈债券A 鹏华丰盈债券D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代码 003741 022220

该类基金份额是否恢复大额申购 （转换转入、定

期定额投资）

否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2025年11月21日起恢复办理鹏华丰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D类基金份额的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取消自2025年11月17日起本基金D类

基金份额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金额限额为人民币100万元的限制。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的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金额限额仍为100万元。

（2）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phfund.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6788-533）咨询相关信

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

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投资者

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

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20日

鹏华丰恒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大

额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1月2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丰恒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鹏华丰恒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3280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鹏华丰恒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鹏

华丰恒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以下简称“招募说明

书” ）

调整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5年11月21日

调整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5年11月21日

调整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5年11月21日

调整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的原因说明

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简称 鹏华丰恒债券A 鹏华丰恒债券B 鹏华丰恒债券C 鹏华丰恒债券D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代码 003280 022207 020636 020112

该类基金份额是否调整大额申购 （转换转

入、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是 是

该类基金份额的限制申购（转换转入、定期

定额投资）金额

10,000,000 - - -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鹏华丰恒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自2025年11月21日起，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

计的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金额限额由100万元调整为1,000万元。 如某笔申请将导致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

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金额超过1,000万元（不含1,000万元），本基金管理人将有权拒绝该笔

申请。

本基金B类基金份额自2025年11月21日起，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取消自2025年11月17日起

本基金B类基金份额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金额限额为100万元的限制。

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自2025年11月21日起，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取消自2025年11月17日起

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金额限额为100万元的限制。

本基金D类基金份额自2025年11月21日起，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取消自2025年11月17日起

本基金D类基金份额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金额限额为100万元的限制。

（2）在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赎回和转换转出等其他业务仍照常办

理。 恢复办理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或调整上述业务限制，基金管理人届时将另

行公告。

（3）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phfund.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6788-533）咨询相关信

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

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投资者投

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

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20日

鹏华

0-5

年利率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C

类基金份额恢复大额申购、转

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1月2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0-5年利率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鹏华0-5年利率发起式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8040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鹏华0-5年利率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金合同” ）、《鹏华0-5年利率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

明书》及其更新（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

恢复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5年11月21日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5年11月21日

恢复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5年11月21日

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原

因说明

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简称 鹏华0-5年利率发起式债券A 鹏华0-5年利率发起式债券C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代码 008040 020368

该类基金份额是否恢复大额申购 （转换转入、

定期定额投资）

否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2025年11月21日起恢复办理鹏华0-5年利率债债券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C类基金份额的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取消自2025年11月17日

起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金额限额为人民币100万元的限制。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的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金额限额仍为100万元。

（2）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phfund.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6788-533）咨询相关信

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

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投资者

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

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20日

鹏华恒生生物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1月20日

1.� � � �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恒生生物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鹏华恒生生物科技ETF

场内简称 恒生生物科技ETF鹏华

基金主代码 159130

基金运作方式 交易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5年11月19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鹏华恒生生物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鹏华恒生生物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招募说明书》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2025〕2154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2025年11月10日至2025年11月14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5年11月19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7,120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758,351,000.00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38,466.00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758,351,000.00

利息结转的份额 38,466.00

合计 758,389,466.00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

运用固有资金认购本

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

利息结转的份额 -

合计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

的从业人员认购本基

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

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25年11月19日

注：(1)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等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不从

基金财产中列支。

(2)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

(3)本基金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

3.� � � � � � �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销售机构受理投资人认购申请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申请的成功与否须以本基金基金份额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

为准。 基金份额持有人应当在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2个工作日之后，及时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的查询，

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400-6788-533和网站（www.phfund.com.cn）查询交易确认状况。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规定以及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约定，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实际

情况依法决定本基金开始办理申购的具体日期，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开始办理赎回，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

相关公告中规定。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

有关规定在中国证监会规定媒介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

等法律文件。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20日

证券代码：

600338

证券简称：西藏珠峰 公告编号：

2025-039

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静安区柳营路305号4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9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4,339,97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319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由于董事长黄建荣先生公务安

排，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茅元恺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其中现场出席4人，通过视频方式出席3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其中现场出席1人，通过视频方式出席2人；

3、董事会秘书孙华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副总裁胡晗东先生、副总裁洪宇玮先生、财务总监赵建雄先生现场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总裁茅元恺先生视频方式列席本次股东大会，副总裁李增荣先生、副总裁黄亚婷女士因工作原因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580,872 99.1953 583,502 0.6185 175,602 0.1862

2.00�《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086,594 83.8314 15,080,380 15.9851 173,002 0.1835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111,394 83.8577 15,064,380 15.9681 164,202 0.1742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073,094 83.8171 15,081,180 15.9859 185,702 0.1970

2.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101,594 83.8473 15,064,180 15.9679 174,202 0.1848

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914,872 99.5493 261,402 0.2770 163,702 0.173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

24,151,376 96.9526 583,502 2.3423 175,602 0.7051

2.00

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

度的议案

2.01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

事规则》

9,657,098 38.7672 15,080,380 60.5382 173,002 0.6946

2.02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

事规则》

9,681,898 38.8667 15,064,380 60.4740 164,202 0.6593

2.03

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

管理制度》

9,643,598 38.7130 15,081,180 60.5415 185,702 0.7455

2.04

关于修订《公司会计师事

务所选聘制度》

9,672,098 38.8274 15,064,180 60.4732 174,202 0.6994

3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24,485,376 98.2934 261,402 1.0493 163,702 0.657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不存在股东回避表决的事项。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张旭、肖荣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通过现场见证，本所律师确认，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

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0日

证券代码：

603008

证券简称：喜临门 公告编号：

2025-060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8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11/25 － 2025/11/26 2025/11/26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11月10日的2025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半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368,292,435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8元 （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03,121,881.8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11/25 － 2025/11/26 2025/11/26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东浙江华易智能制造有限公司、绍兴市越城区华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陈阿裕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

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

派息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本次实际派发的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28元。 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

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

机构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的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至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

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QFII取得

来源于中国境内的股息、红利和利息收入，应当按照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缴纳10%的企业所得税，如果是

股息、红利，则由派发股息、红利的企业代扣代缴。

公司根据上述规定向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实际税后每股派发现金

红利为人民币0.252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

可按照国税函[2009]47号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息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股票（“沪股通” ），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

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

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有关规定，公司

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现金红利和股票红利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252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

断是否应当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28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5-85159531

特此公告。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20日

证券代码：

688125

证券简称：安达智能 公告编号：

2025-041

广东安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27日（星期四）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20日（星期四）至11月26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

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anda-ir@anda-dg.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广东安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10月31日发布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为

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11月27日（星期四）

15:00-16:00举行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

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27日（星期四）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刘飞先生

总经理：WANG� HAI先生

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杨明辉先生

财务总监：易伟桃先生

独立董事：赵明昕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11月27日（星期四）15:00-16: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20日（星期四）至11月26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

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

邮箱anda-ir@anda-dg.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安达智能证券事务部

电话：0755-86544020

邮箱：anda-ir@anda-dg.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

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广东安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20日

证券代码：

001368

证券简称：通达创智 公告编号：

2025-063

通达创智（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原监事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未实施减持的公告

公司原监事黄静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通达创智（厦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7月29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部分监事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38），公司原监事黄静先生计划自上述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等法律法规允许的

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11,825股。

公司于2025年11月19日收到黄静先生出具的《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黄静先生的减持计划期限已届

满，在本次减持计划期间未减持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内，黄静先生未减持公司股份，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未发生变化。

2、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股数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黄静

合计持有股份 447,300 0.3929% 447,300 0.392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11,825 0.0982% 0 0.0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335,475 0.2947% 447,300 0.3929%

注：（1）2025年9月9日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由审计委

员会行使《公司法》规定的监事会的职权，不设监事会。

（2）上表中数据如存在尾差，系因四舍五入所致。

二、其他相关说明

1、黄静先生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违规情形。

2、黄静先生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黄静先生在本次

减持计划期间内未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亦不存在违反减持计划和相关承诺的情况。

3、黄静先生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限售期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监事期间，本人每年转

让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上一年末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本人离任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 黄静先生严格遵

守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黄静先生出具的《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告知函》

特此公告。

通达创智（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20日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高级管理

人员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1月2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

监督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

高管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和财务负责人

2�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副总经理和财务负责人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胡润忆

任职日期 2025年11�月18日

过往从业经历

胡润忆先生，2023年6月加入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现任

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行政管理部部门总经理、 资源财务部部

门总经理、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历任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研究部部门总经理、专户资产投资部部门总经理，民生通惠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权益投资部/研究部研究员、投资经理。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已由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将按有关规定向相关监管机构进行报告备

案。

特此公告。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20日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高级管理

人员离任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1月2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

监督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

高管变更类型 离任基金管理公司财务负责人

2�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相关信息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财务负责人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刘岩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2025年11月18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否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已由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将按有关规定向相关监管机构进行报告备

案。

特此公告。

（此页无正文）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20日

证券代码：

002465

证券简称：海格通信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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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股东杨海洲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1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了 《关于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5-048），公司股东杨海洲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3,500,000股（约占剔除回购专用账

户股份后公司总股本的0.1421%）。

近日，公司收到杨海洲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杨海洲先生本次股

份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成，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3,500,0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已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的股份数，下同）的0.1421%。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杨海洲

集中竞价

交易

2025年10月13日至2025年11月

18日

12.24 3,500,000 0.1421%

注： 杨海洲先生本次减持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股份以及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

份。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杨海洲

合计持有股份 31,425,075 1.2762% 27,925,075 1.134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1,425,075 1.2762% 27,925,075 1.1341%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杨海洲先生本次股份减持严格遵守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规情形。

2.本次股份减持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杨海洲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成，其实

际减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意向、承诺、减持计划一致。

三、备查文件

1．杨海洲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1月20日


